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橙田護理之家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 單位) 

 

派案連結或轉介長照服務單位之派案規範 

 

一、 目的 

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下稱 A 單位）角色職責為協助長照服務

需要者擬定照顧計畫並落個案管理，落實服務區域內資源盤點，並

為長照服務需要者協調及安排長照服務資源銜接，讓長照服務需要

者及其家庭有長照服務需求時，可得到即時性、可近性及個別性之

整合性服務資源。 

二、 依據 

(一) 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其施行細則。  

(二) 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。 

(三) 長期照顧特約管理辦法。 

(四) 縣市政府辦理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)注意事項與派案原則。 

(五)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單位)工作手冊。 

(六)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照2.0各專業服務工作手冊。 

二、A單位派案 B、C、D、G、SC碼服務單位 

(一) 本單位上述依據訂定個管案件派案連結或轉介長照服務單位

之派案機制及改派機制，並建置各項服務碼別之輪序表(不含

BA碼)。 

(二) 個管人員秉持以服務使用者最佳利益為優先，公平派案；以服

務使用者最佳利益為優先，派案時應依給予個案充足的服務資

訊，以案家服務選擇意願優先指派區域內履約之服務單位，給予

個案充足的服務資訊，依個案服務意願選擇為優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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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派案及改派案機制如下： 

1.派案機制 

(1)指派機制:  

 事先詢問案家是否有指定服務單位，若有則依照案家意願指

定服務單位提供服務。 

 舊案重新開案以原服務提供單位優先及B單位主動發掘個案

優先。 

 若無以上情形，則進行輪派。 

 

(2)輪派機制: 

當上述指派機制條件未成立時，個案管理人員應以高雄市政府

衛生局長期照顧中心公告之服務特約單位名冊及系統進行輪序

派案作業。BA碼應以高市自建派案系統(仁寶)進行輪派、其它

碼別(包含 B碼、C碼、D碼、G碼、SC碼)則由本派案單位依據

各項服務清冊數列順序進行單位輪派。 

2.改派案機制 

(1) 需進行改派案情形：服務提供單位依前項派案機制接受轉介或照會，

服務單位原則不得無故拒絕接案，倘服務提供單位有正當事由未

能提供服務，或有以下情事發生時，需進行改派案處理，以維護

個案照顧權益並尊重個案意願： 

A. 合作服務單位有服務品質不善(如照顧疏失、態度不佳等)，

得限期改派其他可服務單位。 

B. 服務提供單位有持續未能提供服務之情形（如人力問題等

等），得由原單位協助媒合轉派其他單位提供服務。 

C. 民眾自行提出更換服務單位需求，個案管理人員在充分了解原

因後限期協助民眾轉換新服務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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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已完成派案之個案改派案：服務提供單位無法提供服務時，若為「從

未提供過服務」之個案，以前項派案機制之輪派原則再次進行輪派；

倘若為「已提供過服務」之個案，則需由原單位提供轉案單，再依

轉案單中後續預提供服務之單位進行照會。 

(3) 特殊個案（短時間、高頻率更換服務單位）改派案原則:經與高市

衛生局各業務承辦人員討論並經同意後，依本市最新版本特約名冊

順序（需符合履約區及履約項目），自最後一次提供服務之單位起，

依序向下進行強制派案。 

 

三、派案品質監測及督導規範 

(一) A單位應針對服務提供單位建立服務品質追蹤或督導機制。 

(二) A單位不得圖利特定服務提供單位，亦不能向服務提供單位收取

任何形式費用(例如：抽成費、派案費、管理費等)。 

(三) 下列情形者A單位不派案：機構安置、非屬給付支付之服務、

結案或其他。 

(四) 每月回覆長期照顧中心公開派案情形，使派案資訊透明。 

 

 


